
要闻2 2019年4月8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

（上接1版）

说民生——
一一回应群众关切

新闻发布会上，朱晨与省公安厅交通管

理局政委何卸洪、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卢永福一起，回答了媒体记者提出的群众关

注的热点问题。

浙江之声记者：近日，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组已进驻我省，请介绍一下我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进展情况。

朱晨：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省面上的黑

恶势力得到有效打击，剩下的多是潜得较深

的“深水鱼”、难啃的“硬骨头”。今年，是为

期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键年，我们必

须以最坚决的态度、以决战决胜的攻坚姿

态，扎实推进“扫黑除恶攻坚年”活动，进一

步在深化打击、深挖幕后、依法惩治、综合整

治、固本强基、督促指导等六个方面狠下功

夫，打一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其中，在

严打深挖方面，将以黑恶积案清零、问题线

索清零为目标，重点在建筑工程、金融借贷、

网络空间、老年养生等领域开展集中攻坚，

穷追猛打、重拳出击。

浙江经视记者：今年我省在保健品市场

管理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

卢永福：2018年底，我省七部门联合开

展保健品市场乱象专项整治，全省市场监管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5.4 万人次，立案 731

件，结案215件，涉案金额4100万余元，罚没

款953万余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38起，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66万余元。今年，省

委首次将整治工作纳入 2019 年度平安市、

县（市、区）考核的过程性指标。省委政法

委、省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协同推进，形成

了省、市、县（市、区）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

局，通过拉网式排查，对全省重点行业、重点

人群所反映出的违法营销模式、经营特点及

乱象成因等进行全面分析，主攻突破大案要

案，形成了有力震慑。省市场监管局郑重警

告违法犯罪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提醒消费者

特别是老年朋友，不要轻信虚假、夸大宣传。

浙江在线记者：近年来，在城市交通管

理中，电动自行车引发的各类问题仍不容小

觑，我省将如何优化治理？

何卸洪：目前，全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在

册的有2300万辆。据统计，2018年，全省发

生涉及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有 6421 起，死

亡 和 受 伤 人 数 分 别 占 总 量 的 41.79% 、

52.66%。

为此，我省公安机关将以实施电动自行

车新国标为契机，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的安

全管理。具体是强化源头监管，严查严处各

种违法违规生产、销售不符合新国标电动自

行车产品行为；严格路面管控，严禁无牌无

证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严查电动自行车逆

行、闯红灯、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大力推动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盔，加大驾驶人佩

戴头盔的宣传力度，并推动行业协会、企业

共治共管，以提高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

盔比例，特别是快递、外卖从业人员要达到

100%。

中新社记者：平安浙江建设从“互联

网+”到“智能+”转变，有哪些具体措施？

朱晨：我们将以实施浙江“智能治理”工

程建设为抓手，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系统谋

划，更加注重需求导向、实战应用，更加注重

激励创新、引导推动，加速推进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与平安浙江建设的深度融

合，推动社会治理向更高层次发展。

浙江经济广播记者：交通事故与平安建

设有着紧密联系，它事关社会经济发展，事

关人民幸福安康。作为承担维护交通安全

职责的公安机关，今年有什么安排和考虑？

何卸洪：2019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道路

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创

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系列行动，全力打好

风险隐患防控化解战，确保全省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好转。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浙江日报》记者 钱祎 李攀

本报讯 打开衢州公安的微信公

号，便可随时随地一键举报涉黑涉恶线

索。这个24小时网上举报平台自3月

29日开通至4月4日上午，共收到了相

关线索20条，衢州警方已开始一一核

查！这样便捷高效的举报渠道，已在我

省各地覆盖，极大震慑了违法犯罪嫌疑

人，激发了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热情。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

省通过网上网下结合的方式，主动把各

级扫黑办举报联络方式推送到群众身

边，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征

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除了传统的

来信来电方式外，各地高招频出，最大限

度地方便群众。比如，在杭州市拱墅区

半山街道，每个治安岗亭都有“扫黑除

恶”线索举报箱，群众可以就近举报；长

兴县公安局利用官方微信“长兴公安”，

实现了线上举报、反馈、奖励一体化等。

举报会不会有危险？浙江用实招

打消群众心中的顾虑。我省相继出台

《浙江省黑恶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

《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证人保护工作

办法》等规定，实行有奖举报并落实严

格的保密和保护措施。其中，明确证人

保护工作启动的8种情形与9个具体措

施，确保司法机关第一时间开展对证人

全面深入的保护工作。2018年9月18

日，3名举报人走进杭州市萧山区公安

分局接受表彰，他们是向警方提供有效

扫黑除恶线索的市民代表。根据扫黑

除恶线索举报奖励相关规定，举报人获

得2000至2万元不等的奖励。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

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日

益浓厚。与此同时，我省各地公安机关

严格落实线索核查反馈制度，对实名举

报和匿名举报且有明确指向的线索，均

组建专门核查小组，认真核查、一查到

底，确保“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启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截至3月

底，全省共发放举报奖励费124.86万

元，631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主

动投案自首。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1督导

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督导

进驻期间（2019年4月1日—4月30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571-85890085，

专门邮政信箱：杭州市A0706号邮政专

用信箱。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第11

督导组主要受理浙江省涉黑涉恶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区、单位和

有关部门处理。

销毁冒牌滤清器

台州黄岩警方近日会同质检等部

门，将假冒注册商标的案值50余万元

的汽车滤清器进行公开销毁。这批滤

清器是供大型工程车使用的，包装外观

等与正品十分相似，但没有经过质检，

存在安全隐患。

通讯员 喻跃翔 刘冰菲 摄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胡晓峰

本报讯 为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提升专案攻坚深挖的能力和水

平，日前，宁海县成立扫黑除恶案件线索

核查中心。这个中心作为宁海涉黑涉恶

线索核查的主力军，将严格依法、保质保

量地做好核查工作，重点对群众举报、反

映的线索、问题，逐一开展核查，举一反

三、由表及里，不断挖掘深层次、内幕性

情报，有效提升涉黑涉恶线索成案率，倾

尽全力为人民除害、为群众解忧。

当日，宁海县进驻扫黑办集中办公

的12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员单位联

络员和县公安局60名线索核查民警参

加了中心揭牌仪式。县公安局还对60

名线索核查民警进行了专题培训，进一

步提升这些民警的业务能力素质和团

队协作意识，确保线索核查工作以最高

标准、最严要求落实到位。

宁海成立扫黑除恶案件线索核查中心

通讯员 沈羽石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我能把猪喂了再走吗？”

在桐乡市崇福镇镇芝村，桐乡法院执行

干警在被执行人顾某家的猪圈中找到他

时，顾某这样问了一句。因未如实申报

财产，顾某被桐乡法院司法拘留。近日，

在嘉兴法院“嘉法护航”专项执行行动，

嘉兴全市8家法院出动267名执行干警

统一行动，赶赴一线开展集中执行。

“‘嘉法护航’专项执行行动将持续

7个月，全市法院将开展类似的集中执

行行动10余次。”嘉兴市中级法院执行

局局长杨迪虎说，行动将重点针对涉民

生、金融及房屋腾退等案件，综合运用

罚款、拘留、强制腾退等措施，加大对抗

拒、逃避、规避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营

造强大声势，形成威慑打击。

两年前，顾某驾驶拖拉机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蔡某九级伤残。蔡某的家庭

状况并不算好，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

力，老婆要照看幼小的孩子。家中的顶

梁柱倒了，他的妻小一下子没了经济来

源，同时还要面临高昂的医药费。

于是，蔡某的妻子将顾某起诉至法

院，经法院调解，顾某承诺赔偿各项损

失20万元。但他并未按约履行义务，

至今仅支付3万元，并表示宁愿坐牢也

不会再付钱，名下也已无其他财产。

法院执行干警走访了解到，顾某并

没有说实话，他有2间猪舍，饲养数量初

具规模。此次集中执行，法院干警在猪

圈中找到了顾某，顾某见状也不再狡

辩。“我是真没想到你们会找到这里，我

知道错了，我一定尽快履行。”在随执行

干警前往桐乡法院的路上，顾某作出了

承诺。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秀洲法院院长

冀友佳带领一组执行干警来到立达汇园

和新雅公寓等地，对被执行人王某、吴某

所有的8处房产办理查封和腾退手续。

王某、吴某拖欠他人款项400万元，案件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两人表示有能力

还款，但是一直未履行义务。为了保障

债权人利益，法院开始腾退两人名下房

屋，为下一步司法拍卖扫清障碍。

据悉，“嘉法护航”此次集中执行行

动共抓获72名被执行人，拘留44人，罚

款28人，罚款金额2.4万余元，其中有

39人当场履行付款义务，履行金额达

181万余元，25人达成分期付款协议。

此外，查扣车辆4辆，张贴房屋腾退公告

14处，腾退房产1处。

浙江健全“扫黑除恶”群众举报机制

线上线下相结合 证人安全有保障

“老赖”在猪圈中被带回法院司法拘留
“嘉法护航”出动267名干警突击被执行人


